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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

１．依据和目的

为了优化落实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资质管理工作，依据

ＣＣＡＲ－６６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》制定本咨询通告。

本咨询通告对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（以下简称执照）基础部

分的申请与颁发、机型 ／ 项目部分的申请与签署、执照续签申请及

续签等进行规范。

２．适用范围

本咨询通告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、民航地区管理局、民用航

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考管中心）以及申请

和持有执照的人员。

３．撤销

本咨询通告自颁发之日起生效。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生效的 ＡＣ－

６６－０１Ｒ１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申请指南》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

日生效的 ＡＣ－６６－０６《外国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临时批准

和短期认可指南》同时撤销。

４．说明

４．１ 背景说明

随着行业迅速发展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以及民航改革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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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断深化，同时为了落实好国务院提出的“简政放权”要求，在

已经将“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资格认定”和“国外（境外）民用

航空器维修人员资格认定”纳入“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”统一进行

资格管理后，本咨询通告继续优化管理，对维修人员执照专业进行

调整并实现执照格式的统一。

４．２ 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的专业划分

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包括 ８ 个专业：

１．航空机械专业，其英文代码为 ＭＥ；

２．航空电子专业，其英文代码为 ＡＶ；

３．航空器结构，其英文代码为 ＳＴＲ；

４．航空器动力装置，其英文代码为 ＰＷＴ；

５．航空器起落架，其英文代码为 ＬＧＲ；

６．航空器机械附件，其英文代码为 ＭＥＣ；

７．航空器电子附件，其英文代码为 ＡＶＣ；

８．航空器电气附件，其英文代码为 ＥＬＣ。

其中航空机械专业划分为以下四个类别：

（ ａ）涡轮式飞机，其英文代码为 ＴＡ；

（ｂ）活塞式飞机，其英文代码为 ＰＡ；

（ ｃ）涡轮式直升机，其英文代码为 ＴＨ；

（ｄ）活塞式直升机，其英文代码为 ＰＨ。

４．３ 申请材料的提交

持有国外 ／ 地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的申请，由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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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人提交书面申请材料。

其他申请除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外，还应将申请材料信息在系

统网站上提交。

４．４ 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员的执照管理

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根据《关于委托运动类航空器维

修人员执照及部分持续适航管理工作的函 （民航函 〔 ２０１４〕 １２７２

号》，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委托国家体育总局按照《运动类航空器维

修人员执照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，具体可以登录国家体育总局航

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ｈｇｚｘ． ｓｐｏｒｔ． ｇｏｖ． ｃｎ 查询有

关信息。

５．定义

５．１ 新增专业

指已经持有执照的人员申请增加现有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。

５．２ 新增类别

指已经持有 ＭＥ 专业执照的人员申请增加现有类别之外的其

他类别。

５．３ 考试地点

指被评估合格，可以执行执照考试任务的场所。

５．４ 系统网站

指中国民用航空局指定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网站

（民航维修人员信息平台 ｍｐ．ｃａａｃ．ｇｏｖ．ｃｎ）。

６．执照基础部分的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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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１ 申请条件

６．１．１ 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考试申请人申请条件

至少具备下列任一经历：

（ ａ）从事所申请专业的航空器维修工作累计在 ２ 年（含）以

上；

（ｂ）经过民航局批准的培训机构培训并获得其颁发的所申请

专业基础培训合格证书。

注 １：“航空器维修工作”包括：

①民用航空器和非民用航空器（含航空器附件）的维修工作；

②在已获得 ＣＣＡＲ－１４５ 维修许可批准的维修单位内从事的维

修相关（航线维修 ／ 定检、附件维修、质量控制、工程技术、生产计

划、维修专业教学）工作；

③申请人在已获批准的航空运营人的维修系统内从事的维修

相关（航线维修 ／ 定检、附件维修、工程技术、维修计划和控制、质

量管理、维修专业教学）工作；

④申请人在已获得 ＣＣＡＲ－１４７ 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内从事的

维修专业教学工作；

⑤从事适航维修管理的工作；

⑥在民用航空器 ／ 航空器附件生产制造机构内从事的整机 ／ 附

件维修相关（维修工程分析、持续适航文件编制、现场维修支援、

维修专业教学）工作；

⑦其他中国民用航空局认可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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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１．２ 新增专业考试申请人申请条件

从事所申请新增专业的维修工作累计在 １ 年（含）以上，且在

申请之日前 ６ 个月内持续从事所新增专业的维修工作。

６．１．３ 新增类别考试申请人申请条件

从事所申请新增类别维修工作累计在 ６ 个月（含）之上，且在

申请之日前 ３ 个月内应当持续从事所新增类别的维修工作。

６．２ 申请材料

在系统网站上填报符合 ６．１ 要求的维修经历。

６．３ 执照考试

执照考试由考管中心负责组织和管理。

６．３．１ 考试的类型与内容

６．３．１．１ 航空机械、航空电子专业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

考试包括笔试、口试、基本技能考试；考试内容按照民航局颁

布的考试大纲要求进行。

申请人自行确定先参加笔试或基本技能考试；口试在笔试科

目全部通过后方可报考。

６．３．１．２ 航空器结构、航空器动力装置、航空器起落架、航空器

机械附件、航空器电子附件、航空器电气附件专业维修人员执照基

础部分

考试包括笔试、基本技能考试；考试内容按照民航局颁布的考

试大纲要求进行。

申请人自行决定先参加笔试或基本技能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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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３．１．３ 新增专业

按照民航局颁布的考试大纲要求进行。

６．３．１．４ 新增类别

按照民航局颁布的考试大纲要求进行。

６．３．２ 考试报名

考试通过系统网站报名。

申请人在系统网站上完成个人注册，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并按

照系统网站的要求上传照片。

每个申请人只能注册一个用户，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，不能重

复注册，注册需要考管中心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方为注册成功。

注册成功后即可以“考生”身份访问系统网站，按照系统要求

填写维修经历记录。 已注册的申请人登陆后根据系统网站公布的

各考点考试计划选择本人考试的考点和时间，并在考试计划规定

的日期内报名。

６．３．３ 考试受理

考管中心在申请人报名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符合

要求的申请人给予通过；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，考管中心将在

系统网站显示审核未通过，申请人可以通过访问系统网站查看未

通过原因。

如申请人的“维修经历”不满足要求，申请人应积累维修经历

待满足后重新报名；如“维修经历”填写或照片等不符合要求，在

报名截止期内，申请人可依据系统网站显示的原因进行修改，修改

—６—



后审核状态自动变成“尚未审核”，由考管中心重新进行审核。

考生可查询报名状态，当显示为“报名成功”时，方可交费。

报名成功的申请人，应该在规定的日期内交纳考试费用（考

试费用标准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）；应按照系统网站告知的地

点、日期等信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参加考试。

６．３．４ 考试成绩单

考试完成后，由考点向通过的考生当场颁发考试成绩单。 笔

试成绩单由考点工作人员发放，口试、基本技能考试成绩单由中国

民用航空局批准的口试、基本技能考试委任代表签发。

６．３．５ 补考

考试不合格者可以在 ９０ 天（两次考试之间的时间间隔）后参

加补考。

报名后未参加考试者，视为考试不合格。

７．执照基础部分的申请与颁发

７．１ 申请条件

７．１．１ 航空机械、航空电子专业

基础部分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 ａ）年满 １８ 周岁，身体健康；

（ｂ）通过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的考试，成绩合格有效；

（ ｃ）最近 ３ 年内无严重维修差错；

（ｄ）最近 ３ 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；

（ ｅ）至少具备下列任一经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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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从事所申请专业的航空器维修工作累计在 ３ 年（含）以

上，其中在申请之日前 １ 年应当持续从事所申请专业的民用航空

器维修工作。 其维修经历应当包括民用航空器维修实践工作，内

容应当涵盖基本技能和具有代表性的维修任务；

（２）经过民航局批准的 ＣＣＡＲ－１４７ 培训机构培训并获得其颁

发的所申请专业基础培训合格证书，且在毕业后至少累计从事 １

年所申请专业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工作。 其维修经历应当包括民用

航空器维修实践工作，内容应当涵盖基本技能和具有代表性的维

修任务。

（ ｆ）能正确读、写申请专业相关技术文件和管理程序使用的文

字。

注 ２：本咨询通告中的“严重维修差错”及“严重失信行为”认

定标准如下。

“严重维修差错”包括：

（１）根据《中国民航维修人员不安全事件及工作诚信记录管

理规定》，“事件等级”认定为 Ｅ 级及以上事件责任人的。

（２）其他被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认定为严重维修差错的情

况。

“严重失信行为”包括：

（１）根据《中国民航维修人员不安全事件及工作诚信记录管

理规定》，应当被一次性扣分 ４ 分及以上或截至申请之日累计扣分

达到 ６ 分及以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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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其他被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认定为严重工作不诚信行为

的情况。

７．１．２ 航空器结构、航空器动力装置、航空器起落架、航空器机

械附件、航空器电子附件、航空器电气附件专业

基础部分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 ａ）年满 １８ 周岁，身体健康；

（ｂ）通过相应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的考试，成绩合格有效；

（ ｃ）近 ２ 年内无严重维修差错；

（ｄ）近 ２ 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；

（ ｅ）至少具备下列任一经历：

（１）从事所申请专业的航空器附件维修工作累计在 ２ 年（含）

以上，其中在申请之日前 １ 年应当持续从事所申请专业的民用航

空器维修工作；

（２）经过民航局批准的 ＣＣＡＲ－１４７ 培训机构培训并获得其颁

发的所申请专业基础培训合格证书。

（ ｆ）能正确读、写申请专业相关技术文件和管理程序使用的文

字。

７．１．３ 新增专业申请人申请条件

从事新增专业的维修工作累计在 １ 年以上，且在申请之日前

６ 个月内持续从事拟新增专业的维修工作。 其维修经历应当包括

所申请新增专业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实践工作，内容应当涵盖基本

技能和具有代表性的维修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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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．１．４ 新增类别申请人申请条件

从事所申请增加类别维修工作累计在 ６ 个月之上，且在申请

之日前 ３ 个月内应当持续从事新增类别的维修工作。 其维修经历

应当包括所申请新增类别民用航空器维修实践工作，内容应当涵

盖具有代表性的维修任务。

７．２ 申请材料

７．２．１ 航空机械、航空电子专业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申请材

料

（ ａ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

１，见附件 １）；

（ｂ）执照基础部分笔试、口试考试合格成绩通知单复印件；

（ ｃ）执照基础部分基本技能考试合格成绩通知单复印件（或

民航局批准的 ＣＣＡＲ－１４７ 培训机构颁发的基础或基本技能培训合

格证书复印件）；

（ｄ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。

７．２．２ 航空器结构、航空器动力装置、航空器起落架、航空器机

械附件、航空器电子附件、航空器电气附件专业维修人员执照基础

部分申请材料

（ ａ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

１）；

（ｂ）执照基础部分笔试考试合格成绩通知单复印件；

—０１—



（ ｃ）执照基础部分基本技能考试合格成绩通知单复印件（或

民航局批准的 ＣＣＡＲ－１４７ 培训机构颁发的基础或基本技能培训合

格证书复印件）；

（ｄ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。

７．２．３ 新增专业、新增类别

（ ａ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

１）；

（ｂ）新增专业 ／ 类别考试成绩通知单复印件；

（ ｃ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；

（ｄ）原执照。

７．３ 执照颁发

执照颁发（包括新增专业、新增专业类别）由考管中心负责。

申请人在系统网站上提交执照申请材料的同时向考管中心提

交纸质版的申请材料。 考管中心接受邮寄提交或当场提交的申请

材料，申请材料应在成绩到期 ３０ 个工作日前提交到考管中心。

执照样式见附件 ２。

８．执照机型 ／项目部分的申请与签署

８．１ 机型 ／ 项目部分的申请条件

８．１．１ 航空机械、航空电子专业维修人员执照的机型部分申请

人的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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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ａ）申请机型 Ｉ 类签署，应当已经获得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

分，并取得民航局批准的具有相应机型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颁发

的Ⅰ类或Ⅱ类机型培训合格证书，或通过民航局认可的培训机构

对其进行的相应机型培训。 其工作经历应当符合本条的维修经历

要求。

（ｂ）申请机型Ⅱ类签署，应当已经获得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

分，并取得民航局批准的具有相应机型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颁发

的Ⅱ类机型培训合格证书，或通过民航局认可的培训机构对其进

行的相应机型培训。 其工作经历应当符合本条的维修经历要求。

维修人员执照机型部分的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维修经历：

（ ａ）机型部分 Ｉ 类的申请人在民用航空器上累计有至少 ４ 年

的维修经历；

（ｂ）机型部分Ⅱ类的申请人在民用航空器上累计有至少 ５ 年

的维修经历；

（ｃ）机型部分 Ｉ 类和Ⅱ类的申请人，在最近 ２ 年内应当累计至

少有 １ 年在所申请的航空器机型和专业上工作，且在该 １ 年内应

当至少有 ６ 个月是在申请执照机型部分前 １ 年内获得的。 当不同

机型的机身、发动机系统、电子系统的构造和操作在技术上相似

时，在此类机型上的维修经历可以视为是在同一机型上的维修经

历；

（ｄ）最近 ２ 年内无严重维修差错；

（ ｅ）最近 ２ 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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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．１．２ 航空器结构、航空器动力装置、航空器起落架、航空器机

械附件、航空器电子附件、航空器电气附件专业执照的项目部分申

请人的申请条件

（ ａ）已经获得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；

（ｂ）取得民航局批准的具有相应项目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颁

发的项目培训合格证书，或通过民航局认可的培训机构对其进行

的相应项目培训；

（ ｃ）其工作经历应当符合本条的维修经历要求。

项目部分的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维修经历：

（ ａ）申请人应当具备在最近 ２ 年内至少累计有 １ 年从事所申

请项目的维修工作经历；

（ｂ）近 ２ 年内无严重维修差错；

（ ｃ）近 ２ 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８．２ 申请材料

８．２．１ 机型部分申请材料要求

（ ａ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机型 ／ 项目部分签署申请书》

（Ｆ６６－３，见附件 ３）；

（ｂ）机型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或机型培训证明复印件（该机

型培训合格证书或证明须在申请前 ５ 年内取得）；

（ ｃ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；

（ｄ）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。

—３１—



８．２．２ 项目部分申请材料要求

（ ａ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机型 ／ 项目部分签署申请书》

（Ｆ６６－３）；

（ｂ）附件项目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或附件项目培训证明复印

件（该项目培训合格证书或证明须在申请前 ５ 年内取得）；

（ ｃ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；

（ｄ）维修人员执照基础部分。

８．３ 签署流程

执照的机型 ／ 项目部分签署由申请人向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

处申请。 申请人在系统网站上提交执照申请材料的同时向地区管

理局提交纸质版的申请材料。 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依据《民用

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机型签署类别表》 （见附件 ４）或《项目通用

代码表》（见附件 ５）进行签署。

执照的项目签署，申请人具备某一项目下的任一子项目培训

证书，即可签署该项目。

９．执照续签的申请与续签

９．１ 执照续签的申请条件

（ ａ）持照人每 ２ 年内有累计至少 ６ 个月的相应专业航空器维

修经历，或者有累计至少 ６ 个月与航空器维修有关的工作经历；

（ｂ）持照人每 ２ 年至少完成一次有关工作程序和有关专项工

作内容的再培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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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ｃ）维修人员执照持有人应当在执照失效前 ６０ 天内提交《民

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１）及该申请

书要求提供的材料；

（ｄ）最近 ５ 年内无严重维修差错；

（ ｅ）最近 ５ 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９．２ 维修人员执照续签申请材料

（ ａ）《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１）；

（ｂ）相关培训证明（需要质量部门或培训部门盖章，负责人签

字）；

（ ｃ）符合 ＡＣ－６６－０７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维修经历记录》要

求的维修经历记录；

（ｄ）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原件。

９．３ 续签工作流程

执照续签由考管中心负责。

申请人在系统网站上提交执照申请材料的同时向考管中心提

交纸质版的申请材料。 考管中心接受邮寄提交或当场提交的申请

材料，申请材料应在执照有效期限 ３０ 个工作日前提交到考管中

心。

１０．执照的补办、换发、自愿放弃及过期续签

１０．１ 申请条件

执照持有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，申请执照补办、换发、自愿放

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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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过期续签申请应同时满足如下条件：

（ ａ）执照过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；

（ｂ）执照过期 １２ 个月内参加 Ｍ１０ 模块《维修法规和维修出版

物》考试并通过；

（ ｃ）执照过期 １２ 个月内向考管中心提交了符合要求的申请

材料。

１０．２ 申请材料

１０．２．１ 执照补发

申请人本人填写完成的《执照补办 ／ 换发申请书》。

注 ３：《执照补办 ／ 换发申请书》标准格式在系统网站下载。

１０．２．２ 执照换发

（ ａ）申请人本人填写完成的《执照补办 ／ 换发申请书》；

（ｂ）无法继续使用的执照原件。

１０．２．３ 执照自愿放弃

（ ａ）持照人本人填写完成的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放弃

声明》；

（ｂ）声明放弃的执照原件。

注 ４：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放弃声明》标准格式在系统

网站下载。

１０．２．４ 执照过期续签

（ ａ）持照人本人填写完成的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过期

续签申请书》以及该表所要求提交的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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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ｂ）所在单位出具的执照过期期间的有关放行情况说明；本

条款仅适用于有机型 ／ 项目签署的申请人；

（ ｃ）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初次颁发 ／ 续签申请书》（Ｆ６６－

１）以及申请书要求提供的材料。

注 ５：《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过期续签申请书》标准格式

在系统网站下载。

１１．持有国外 ／地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的申请

持有国外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，需要民航局认可或转换

的，按照民航局与该执照颁发国的民用航空当局签订的协议执行；

若无协议，通过考核并颁发维修人员执照。

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民用航空器

维修人员执照，需要民航局认可或转换的，按照民航局与该执照颁

发地区的民用航空当局签订的协议执行；若无协议，通过考核并颁

发维修人员执照。

１１．１ 申请条件

持有国外 ／ 地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参与维修放

行在中国注册的民用航空器时，航空运营人应为其申请 ＣＣＡＲ－６６

部维修人员执照。

运营人所申请的人员应当参加考试，考试合格且符合条件的

颁发执照；当涉及抢修或临时修理时，申请的人员可免予考试，符

合条件的颁发执照。

１１．２ 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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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使用持有国外 ／ 地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的航

空运营人应向飞行标准司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 ａ）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（ｂ）国外 ／ 地区民航当局颁发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或

等效证书的复印件、机型或维修工作的培训证书复印件；

（ ｃ）申请人所在单位（或原单位）出具的维修经历描述；

（ｄ）运营人出具的工作时间范围，拟从事的维修工作内容和

评估意见。

１１．３ 有关说明

（ ａ）考试依据考试大纲的要求进行，语言为英语。

（ｂ）涉及抢修或临时修理并免予考试的人员，所颁发的执照

有效期为 ３ 个月，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续签 ３ 个月。 其他情况所

颁发的执照有效期为 ５ 年，并可按照第 ９ 条的要求进行续签。

（ ｃ）持有国外 ／ 地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人员获得执

照后，应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享有执照持有人的权利，履行

执照持有人的义务，并遵守执照的限制要求。

１２．相关单位联系方式

飞行标准司、各地区管理局、考管中心联系方式如下：

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持续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１５５ 号 邮编：１００７１０

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邮编：１００６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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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 ３ 号 邮编：１１００４３

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上海市迎宾二路 ３００ 号 邮编：２００３３５

中国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云霄路 １６３ 号 邮编：５１０４０５

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四川省双流县胜利镇云岭路 ８ 号 邮编：６１０２００

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桃园南路 ２７ 号 邮编：７１００８２

中国民航新疆管理局适航维修处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迎宾路 ４６ 号 邮编：８３００１６

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

地址：天津市东丽区中国民航大学北院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

执照考试管理中心，邮编 ３００３００，电话 ０２２－２４０９２２８２（考试咨询），

０２２－２４０９２２８４（执照咨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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